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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本书自2006年初版以来，历经多次改版重印，在考生中树立了骄人的口碑，深得信赖。
几年来帮助众多考生顺利通过司法考试。
考生的成绩与信任是对我们最好的鼓励和鞭策。
专家经验和考生反馈告诉我们，做题是掌握法条和知识点并进而顺利通过司法考试的最佳途径。
一套洞悉命题趋势、紧扣考试要求、全面覆盖考点、强化突出重点的题解书作用非同凡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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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一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停止执业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
下的处罚：（一）私自接受委托、收取费用，接受委托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；（二）接受委托后，
无正当理由，拒绝辩护或者代理，不按时出庭参加诉讼或者仲裁的；（三）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
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的；（四）泄露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。
第49条规定，律师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停止
执业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处罚，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情节严
重的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
事责任：（一）违反规定会见法官、检察官、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，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方式
影响依法办理案件的；（二）向法官、检察官、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行贿，介绍贿赂或者指
使、诱导当事人行贿的；（三）向司法行政部门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有其他弄虚作假行为的；（四）故
意提供虚假证据或者威胁、利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，妨碍对方当事人合法取得证据的；（五）接受对
方当事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，与对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恶意串通，侵害委托人权益的；（六）扰乱法
庭、仲裁庭秩序，干扰诉讼、仲裁活动的正常进行的；（七）煽动、教唆当事人采取扰乱公共秩序、
危害公共安全等非法手段解决争议的；（八）发表危害国家安全、恶意诽谤他人、严重扰乱法庭秩序
的言论的；（九）泄露国家秘密的。
律师因故意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
。
依照上述法奈可知，只有B项中对于律师行政法律责任的追究是正确的，ACD项的表述都是错误的，
都有违于法律规定。
故只有B项为正确答案。
21.【答案】C【考点】律师执业责任【解析】《律师法》第48条规定：“律师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
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，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
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停止执业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的处罚：⋯⋯（四）泄露商业
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。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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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2011国家司法考试同步训练题解:法理学·法制史·宪法·司法职业道德》：因为专业，所以卓越。
题库训练，同步致胜。
洞悉命题趋势紧扣考试要求详尽梳理解析呈现解题全貌精挑细选·点明思路强化重点·辨析疑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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